	双 方 约 定


	毕业生对用人单位约定
	（不用填）
                                                  签章：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约定
	（不用填）
                                                  签章：                                             

                                               年   月   日


编号：学生证的学号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毕业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用人单位：填写与公章一致的单位名称
学校名称：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制表
签 约 须 知
根据国家规定，普通高校毕业生（以下简称“毕业生”）就业实行“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为维护国家就业方案的严肃性，规范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特制定本协议书：

一、本协议书的使用范围：国家计划内统招非定向毕业生（含高职（高专）毕业生、本科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定向生、委培生按定向委培协议就业，不使用就业协议书。

二、签约各方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

三、毕业生应按国家和省毕业生就业政策规定就业，向用人单位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了解单位的用工意图，表明自己的就业意向，在规定时间内到用人单位报到。

四、用人单位要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情况，明确对毕业生要求及使用意图，做好各项接收工作。凡取得毕业资格的毕业生，用人单位不得以学习成绩为由提出违约；未取得毕业资格的结业生若与用人单位签订本协议，用人单位应同时出具同意接收结业生的证明。
五、学校要如实向用人单位介绍毕业生的情况，做好推荐工作，用人单位签订协议后，由学校审核汇总并报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鉴证或国家教育部批准，列入就业方案下达执行，学校负责到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办理派遣手续。

六、毕业生、用人单位如有其他约定，必须在“双方约定”中明确，并视为本协议书的一部分。

七、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中有一方要变动协议，需征得另外两方同意，由违约方承担毕业生、用人单位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及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违约责任。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各执一份，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保留一份，复印件无效。

	用人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与单位公章名称一致
	组织机构代码
	必填

	
	通讯地址
	单位地址
	单位所在地
	单位所在市

	
	安排岗位
	代码+名称
	单位所属行业
	代码+名称
	邮编
	单位邮编

	
	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电话
	E-mail
	单位邮箱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 其他企业 / 机关事业单位 / 医疗卫生 / 教育 / 科研 / 其它   勾选其一

	
	毕业生档案、户口党团关系接    收
	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1.一般民企和外资企业填写单位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名称（辽宁省内单位一定要填写地级市人社局名称）
2.有档案接收权的国企或央企，填写单位接收档案部门名称
3.在“五地”就业，写生源地人社局名
	联系人
	不填

	
	
	档案转寄详细地址
	必填，根据上面名称写对应地址（务必填写，档案邮寄以此为准！）
	邮编
	不填

	
	
	户口接收单位
	不填
	接收单位电话
	不填

	
	
	党、团组织关系接收单位
	不填

	毕业生情况
	姓名
	某某
	身份证号
	必填
	性别
	必填
	民族
	必填

	
	政治面貌
	必填
	学号
	学生证的学号
	专业
	专业全称

	
	毕业时间
	2019.6
	学历
	专科
	学位类别
	不填

	
	联系方式
	个人  /   家人
	E-mail
	必填

	
	家庭地址
	必填
	QQ
	必填

	
	应聘方式
	学校招聘会/政府举办招聘会/人才市场/网络签约必选
	应聘时间
	2019年后的日期

	
	应聘意见：写“同意”
                                     毕业生签名： 必填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所属地人社局意见

	（3）用人单位公章或人事章
签 章

                           年  月  日
	（4）辽宁省内及“五地”就业单位此处不必盖章；
     省外就业单位以各省要求为准，通常需盖当地人社局公章            签 章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校（院）就业部门意见

	（1）到系办盖
签 章

                           年  月  日
	（2）到五角楼206创业就业办盖
签 章

                           年  月  日


条码区








